CMA操作单证工作注意事项：

1． CMA船公司规定，订舱时需要提供HS编码。报关单，舱单和提单的数据必需一致。

2． CMA东南亚小柜的限重（货重17.5吨-20.5吨）加收超重费USD50/20’GP,20.5以上加收超重费100/20’GP。孟加拉/印度东岸小柜的限重（货重11.5吨-17.5吨加收超重费USD125/20’GP,17.5吨/20’GP以上加收超重费USD200/20’GP

3． CMA对出口至所有区域的重箱进行随机称重抽查，每航次抽查至少10个出口重箱。对于实际称重重量大于申报重量1000KGS者，将处以2000RMB/TEU的罚金。如果实际重量大于申报重量并超过限重时，除了补收超重费外，还将另处以2000RMB/TEU的罚金。实际称重重量大于申报重量3000KGS者，船公司不给予装船。

4． 因提单上的SHIPPER与运费息息相关，所以提单上出的SHIPPER公司名称必须与定舱时一致，否则要出船公司的更改保函(有格式).

5． 对于一票提单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集装箱，必须提供分箱数据给船公司，且分箱数据与总数必须相等

6． 对于目的港的修改，因关系到运费，不能随便更改，必须确认过才能更改

7． CMA提单确认和分票都要要求客人在结关日当天，也就是每周一四点前提供给我司，其中分票/并票保函有固定格式，分票前的提单号及箱封号和分成几票，分票后每个提单号对应的箱封号及件数、毛重、体积。对于经常在走的客户，应经常经客人予提醒！

8． 出海运提单（SEAWAY BILL）的单子，必须在签提单前将有发货人正本章的保函送交我司（保函有固定格式），并在提单OK件上注明,如果正本签出后再做海单则会产生费用，费用标准为：RMB100/票.

9． 对于电放，我们的原则是签出提单，确认无误后再电放，，无论是是否签过正本提单，电放的费用都为RMB100/票。发货人正本章的电放保函送交我司（保函有固定格式）,但是对于收货人为TO ORDER 的提单不能电放.

10． 客户要求重簦提单的费用RMB100/票,在船开一周内客户要求敲更正章的可以盖,,不超过3处,船开一周后敲更正章也需要100元的更改费.无论重簦或者敲更正章都需要提供更改保函和罚金保函,传真件就既可(有格式).

11． 对于产生的电放费和更改费，因CMA船公司需要收到到现金后才能更改,所以我司也是向客人(宁波本地客户)收取现金,如果有罚金产生的,船公司对于美金费用是要收到支票并等钱到帐后才能更改,所以对于此种情况要尽早开票给船公司!

12． 其它情况如有不明之处，请及时和我司沟通解决!谢谢!

